
宗教、公義與社會和諧

劉子僑

本文探討《聖經》、《古蘭經》及《論語》三個文本所表達的教義

或規範與社會和諧的關係，並進一步剖析，若固守教義或規範而不知

權變，不問情由，是否會破壞個人幸福和社會的公義和諧。

《聖經》是上帝所默示的，而根據上帝的兒子耶穌的說法，《聖

經》的教義可以總括為兩項，一是愛神，二是愛人如己1。這兩條誡

命，後者又比前者難。愛與自己有關係或愛自己的人本非難事，但

「愛人如己」要求的遠不只如此。耶穌告訴我們：「要愛你們的仇

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」(馬太福音5章44節)，並且在受難前身體力

行地做到了2。

人在面對迫害或者不公時，應該怎樣回應？《聖經》似乎並不主

張我們反抗，相反，是要愛、容忍，甚至最終寬恕那些逼迫我們的

人。這種寬恕精神看似偉大，但其實並非完全可取。

在四川地震中，因為豆腐渣工程，不少學童葬身倒塌的學校裏，

但學校旁邊的政府大樓卻穩如泰山。那些從中謀利的貪官，可說間接

1 《馬太福音》22章35–40節：「內中有一個人是律法師，要試探耶穌，就問他說：
『夫子，律法上的誡命，那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』耶穌對他說：『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
意愛主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
這兩條誡命，是律法和先知一切道理的總綱。』」

2 《路加福音》23章34節：「當下耶穌說：『父啊，赦免他們。因為他們所作的，他們
不曉得。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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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死了這些學童。試問我們能夠寬恕嗎？若然寬恕他們，社會還有何

公義可言？若然不嚴懲他們，其他貪官便會更加肆無忌憚，而同類事

件再發生，相信「指日可待」。屆時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死傷者家屬的

傷痛固然不在話下，而在生者也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，因為自己每天

居住的地方，也許有一天忽然塌下來。幸福，真不知從何談起了。

人面對迫害時，如何自處？《古蘭經》不像《聖經》般要求教徒

愛仇敵，寬恕仇敵，反而要求教徒竭力抵抗，甚至殺死來犯者3。雖然

經文裏為這種殺戮加上了不少限制，如「不要過份」(《古蘭經》2章

190節)、「除不義者外，絕不要侵犯任何人。」(《古蘭經》2章193節)

等，但這些所謂限制其實問題不少。

首先，「過份」一詞太過含糊，如將入侵者趕盡殺 絕，對局外人

來說可能過份，但對於親人遭入侵者迫害而死的人，他們認為並不過

份似乎也不難理解。其實，誰能定義怎麼才是過份呢？其次，所謂

「不義」，雖然可以說是與人的良心相違的，但對於伊斯蘭教徒來

說，良心和《古蘭經》是沒有分別的，所以也可以說與《古蘭經》相

違的便是不義。不過，若然真的如此，那麼世上實在有太多令人難以

理解，甚至不可理喻的不義了4。這種以一經之義為義的公義，與我們

一般所認為的社會公義大相逕庭。

3 《古蘭經》2章190節：「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，你們不要過份，因為
真主必定不喜愛過份者。」

 《古蘭經》2章191節：「你們在那裏發現他們，就在那裏殺戮他們；並將他們逐出
境外，猶如他們從前驅逐你們一樣，迫害是比殺戮更殘酷的。你們不要在禁寺附近
和他們戰鬥，直到他們在那裏進攻你們；如果他們進攻你們，你們就應當殺戮他
們。不信道者的報酬是這樣的。」

 《古蘭經》2章193節：「你們當反抗他們，直到迫害消除，而宗教專為真主；如果
他們停戰，那末，除不義者外，你們絕不要侵犯任何人。」

4 《古蘭經》2章173節：「他只禁戒你們吃自死物、血液、豬肉，以及誦非真主之名
而宰的動物。」

 《古蘭經》2章219節：「他們問你飲酒和賭博 (的律例 )，你說：『這兩件事都包含著
大罪，對於世人都有許多利益，而其罪過比利益還大。』」

 《古蘭經》2章222節：「他們問你月經 (的律例)，你說：『月經是有害的，故在經期
中你們應當離開妻子，不要與她們交接，直到她們清潔。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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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古蘭經》裏還有這麼一段：「戰爭已成為你們的定制，而戰爭

是你們所厭惡的。也許你們厭惡某件事，而那件事對你們是有益的；

或許你們喜愛某件事，而那件事對於你們是有害的。真主知道，你們

確不知道。」(《古蘭經》2章216節) 上述的「過份」和「不義」，雖

然人人定義不同，但無論背後的理據合理或不合理，人仍有知之述之

的可能，而加以分析討論。可是，這裏將戰爭背後的理據直接訴諸真

主，而且似乎是在肯定戰爭的價值，這無論對個人的幸福，還是社會

的和諧都不可謂不危險。而自古以來的戰爭，莫不對此二者造成極大

的破壞，或家園盡毀，人民流離失所，或妻離子散，丈夫戰死沙場，

或無人耕種，飢荒連年，實不勝枚舉。

《論語》記錄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行，孔子的時代禮崩樂壞的，

戰爭兼併頻仍，弒君之事時有發生，社會秩序大亂。於是孔子希望藉

著恢復周禮，重建社會秩序。所謂的周禮，其實就是封建制度之下的

社會規範。

在封建制度之下，天子的權力大於一切。雖然孔子所主張的君臣

關係其實是相對的5，但若天子無道，不做好為君者的本分時，孔子

也不鼓勵人民以武力反抗，因為孔子始終認為這是一種犯上作亂的行

為，會破壞封建的社會秩序。

自漢武帝以來的帝皇，無不看中這一點，認為有利自己實行專制

或獨裁統治，故很多君主均極為推崇這一部分的儒家觀念，甚至將其

扭曲，如孔子提出的相對的君臣關係，後來逐漸演變成「君要臣死，

臣不死是為不忠」這種君上臣下的觀念，並進一步提出三綱的觀念，

以父子關係套諸於君臣之上。

5 《論語‧八佾篇》定公問：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使臣以
禮，臣事君以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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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，雖然已沒有所謂君父臣子，但那種面對壓迫或不公義時，

非到了萬不得已的情況下也不敢反抗的觀念，在中國人心中仍然根深

蒂固，只不過我們美其名為「以和為貴」而已。容忍，有時是需要

的，但到了萬不得已的情況下才反抗，很多時已經太遲了。

如在《中國農民調查》6　一書中，記錄了內地的地方幹部濫徵稅款

的事件，而多收的稅款數目往往大得驚人，這正正是因為農民即使知

道稅款被多收了，只要還負擔得來，也不會去跟地方政府理論，結果

貪官便一年比一年猖狂。而農民到了負擔不來，要起來反抗的時候，

往往已經太遲了，因為這些貪官平常霸道慣了，很多時便索性一不

做，二不休，或把反抗的平民打得半生不死，或胡亂安個罪名把他們

囚在獄裏；有的反抗貪官的人甚至全家被人亂刀劈死，最終變成書中

的一件件慘案。這樣一來，甚麼幸福，甚麼和諧，都沒有了。公義，

有時還是有的，偶然有一些倖存者冒死上訪北京政府，中央派人徹查

事件，最後將那些官員繩之於法。不過死者已矣，這不過能還死者一

個小小的公道而已。更何況，並非每個上訪者都那麼幸運，更多的是

被中途截住，送回老家。至於送回老家後，他們會被怎麼對待，相信

不用多說了。不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：他們都沈冤難雪了。

正所謂「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。其實，社會的公義和諧，以

及個人的幸福，在朝夕之間一下子失去的極少，大多是一點一點被剝

奪而不自覺，結果到了發覺之時，已經失去得太多，被破壞得太厲害

了。與其像《聖經》、《論語》般百般寬恕千般忍讓，到忍無可忍時

才呼天搶地，欲哭無淚，倒不如在事件變得更壞之前，便起來反抗，

至少不要讓人覺得好欺負而變本加厲。我相信這才最能保障每個人的

幸福，以至社會的公義和長遠的和諧。當然，過猶不及，若如《古蘭

6 陳桂棣、春桃著，《中國農民調查》(台北：大地出版社，2005年)。



劉子僑：宗教、公義與社會和諧 95

經》般本著一經的教義來反抗，殺死所謂「迫害者」或「不義者」，

甚至不惜以戰爭的手段進行抵抗，不過是另一種極端而已，更不

可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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